
 

     苗栗縣西湖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2 次臨時會第 1 次 

     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9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30 分 

地點：本會議事堂      

    出席：古召善、吳峻毅、邱增雄、吳承泰、古秋雲、陳碧華。 

    列席：鄉長高阿賜、秘書李政輝、民政課長陳銘海、財經課長林梅京、 

          建設課長陳建財、農業課長蕭秀如、行政室室主任李文興、人事 

          室主任蔡佩珊、主計室主任葉碧珠、環保隊分隊長徐正杰、公共造 

          產所所長林瑩芬、圖書館管理員林正裕、本會秘書陳銘耀。 

    報告事項：陳秘書銘耀報告出席代表超過法定人數。 

    主席：古召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新雄 

    主席宣佈開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一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    二、討論提案： 

        鄉長提案第一號 

    類    別：民政類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高阿賜 

    案    由：為「苗栗縣西湖鄉重陽節敬老禮金發放自治條例」修正案，敬 

              請  貴會同意修訂內容，請  審議。   

    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議    決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       鄉長提案第二號 

    類    別：建設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高阿賜 

    案    由：為辦理「112 年 4 月豪雨 (C2 類) 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」，所 

              需經費為 2,741,000 元整，敬請貴會同意墊付，請審議。 

    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議    決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       鄉長提案第三號 

    類    別：圖書館類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高阿賜 

    案    由：為辦理本所「111 年度推動客語為通行語執行成效」獎勵金-  

              新台幣 100 萬元整，敬請  貴會同意墊付，請  審議。 

     



 

    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議    決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       鄉長提案第四號 

    類    別：農業類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高阿賜 

    案    由：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「112 年度苗栗縣休閒農業區 

              跨域輔導計畫」，擬請貴會同意墊付 142.5 萬元整，請審議。 

    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議    決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        

        鄉長提案第五號 

    類    別：農業類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高阿賜 

    案    由：為辦理苗栗縣政府核定「112 年 4 月豪雨公共設施(H3-農路類) 

              災後復建工程」，所需經費為 7,216,000 元整，擬請貴會同意墊  

              付，請審議。 

    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議    決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       鄉長提案第六號 

    類    別：農業類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高阿賜 

    案    由：為辦理苗栗縣政府核定「112 年 4 月豪雨水土保持(G1 類)公共 

              設施災後復建工程」，所需經費為 9,727 ,000 元整，擬請貴會同 

              意墊付，請審議。 

    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議    決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       鄉長提案第七號 

    類    別：農業類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鄉長 高阿賜 

    案    由：為辦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 112~113 年度「優質公廁及美質 

              環境推動計畫」，擬請貴會同意墊付 857,144 元整(行政院環境 

              保護署補助 720,000 元;地方配合款 137,144 元)，請審議。 

    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議    決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



         

 

    三、臨時動議： 

        臨時動議第一號 

    類    別：民政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動議人：吳副主席峻毅 

    附 議 人：邱代表增雄、吳代表承泰、陳代表碧華 

    案    由：建請鄉公所於明年度（113 年）起編列預算補助本鄉鄰長為 

              民服務費，每月增加 450 元，以勉勵鄰長服務村內公共事務 

              推動案。 

    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議    決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        臨時動議第二號 

    類    別：民政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動議人：吳副主席峻毅 

    附 議 人：邱代表增雄、吳代表承泰、陳代表碧華 

    案    由：建請鄉公所規劃發放鄉親疫情紓困生活補助費 1000 元，以撫 

              慰鄉親，共體時艱案。  

    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    議    決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            

    四、散會：中午 12 時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【詳細情形記載議事錄內】 


